
关于发布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已发布在教务管理系统(http://210.45.16.45/jwweb/)，请通知各教研室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教学任务填报工作。现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1、填报方式
由于目前学校正在进行搬迁工作，部分院部教研室办公设施已搬至新校区，为保障教学任务顺利落实，本次教学任务填报采取网上填报+纸质填报的方式。请各院部指导所辖教研室严格按下列要求认真填报，仔细核查，如填报错误将退回重新填报，所延误时间纳入院部绩效考核计算。
2、填报时间
7月7日至7月14日。
3、填报内容
任课教师、连上节数、周学时、上课周次、教室类型、授课方式
（是否填写将直接影响排课的教室类型），其他内容请勿填写。
4、填报要求 
1）授课周次：分前半程（1-9周）、后半程（10-18周），全程授课（1-18周）三种，课时数小于54的课程原则上安排半程教学。填报时前、后半程适当均衡，以免个人半程课程过度集中。 

2）连上节数：连上节数无需填报，由于作息时间的调整，学校所有课程将统一为2节排课。
3）实验课需要填写实验地点（实验课将在理论课安排结束后，由课程所属教学单位编排）。

4）控制合班数：建议公共课（英语、计算机除外）尽量采取合班授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尽量采取小班授课，三个班以上的合班，其合班数按两个计算（各教学单位合班数最大量见表1）。

5）合理合班：尽量同专业平行班进行合班，如：护本1、2班合班，护理涉外1、2班合班，护本3班、护理涉外3班合班；非平行班合班因授课内容不同，原则上不予合班。
6）授课方式：分为讲授、多媒体、实验和上机四种类型；请严格按照授课情况进行填报，如需多媒体授课者务必在“授课方式”中选择“多媒体”；需要上机的课程，务必在“授课方式”中选择“上机”。

7）多媒体课时量：根据学校多媒体课时分配方案，本学期各学院多媒体课时分配见表1。    

8）教师特殊要求：采用纸质填报，填写《排课特殊要求申请表》，填报后交所在教学单位分管教学负责人审核签章后于6月25日前报至教务科，根据目前学校教学资源情况，主要受理对象包括两所附院及神研所老师、高龄教师、孕晚期教师等，其他情况原则上不予受理，请各院部加强审核。    

5、上报材料
1）请各教学单位上报教务科1份由填报完成后加盖教学单位公章的纸质材料存档。

2）各学院合班数目和多媒体课时总数汇总表（见表2）。

3）排课特殊要求申请表。

4）多媒体课件审查情况汇总表（见表2）（根据学校相关教学会议精神，申请多媒体授课的教学课件务必经院部审核后方可安排）。

以上材料请于7月14日前报至教务科。

6、请各教研室在落实教学任务时特别注意：在2014级新生中，药学院所有本科专业实施2014版人才培养方案（16学时1学分），学校其他本科专业暂时沿用原培养方案（18学时1学分）。由于新老教学计划版本同步实行，为保障教务系统数据的准确性，所下达的教学任务仍使用原培养方案中的数据。

安排教学任务是一件严肃且工作量庞大的工作，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按要求认真完成填报，提交前请仔细核对，确保教学任务填报准确无误，确保教学安排的正常运行和各项教学任务的顺利开展。如有问题，请及时与教务处教务科（0551-65169035）取得联系。

 教务处                                 

                                        2014年7月7日
附表1 各学院最大合班数目及多媒体课时数分配表
	教学单位
	最大合班数目
	最大安排多媒体课时数

	中医临床学院
	15
	3000

	针灸骨伤学院
	10
	2500

	中西医结合学院
	50
	10000

	药学院
	30
	5000

	医药经济管理学院
	20
	3000

	医药信息工程学院
	20
	4000

	人文学院
	70
	5000

	护理学院
	40
	4000

	一附院、二附院
	30
	4000


附表2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多媒体授课课件审查情况及合班数、多媒体课时汇总表
	学 院
	课程名称
	讲授课时
	授课教师
	课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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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人签字

	
	
	
	
	
	

	
	
	
	
	
	

	
	
	
	
	
	

	
	
	
	
	
	

	本院部合班总数：      
	本院部申报多媒体课时总数：          


教学单位分管教学院长签字（盖章）     
	排课特殊要求申请表

	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

	学院：
	
	
	
	
	

	序号
	姓名
	课程
	班级
	安排要求
	申请理由
	教研室主任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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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管教学院长（主任）签名（盖章）：
	
	
	教务处意见：
	



